
要素分类
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

37011201200Y
370112012001
370112012002
370112012003
371012017000
371012011000
37101200800Y
371012008001
371012008002
371012000000

记录唯一标识 事项唯一标识 基本编码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变更、注销许可行政许可 依申请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许可 行政许可 依申请 法定本级行使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变更许可 行政许可 依申请 法定本级行使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注销许可 行政许可 依申请 法定本级行使

对基层法律服务执业机构、人员的年度考核其他行政权力 非依申请 法定本级行使
履行行政复议机构职责 其他行政权力 依申请 法定本级行使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注销的审核、备案其他行政权力 依申请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的审核 其他行政权力 依申请 法定本级行使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注销的审核 其他行政权力 依申请 法定本级行使
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 其他行政权力 非依申请 法定本级行使

权力来源（单选）事项名称 行政权力 对应分类



县级申请执业核准材料，由拟聘用申请人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提交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由其出具审查意见后报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或者由拟聘用申请人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报所在地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审核。根据《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九条，申请执业核准材料，由拟聘用申请人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提交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由其出具审查意见11370305004219106K4370112012001
县级申请人申请，由原执业机构和现执业机构审核盖章，区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核盖章后，提交市行政审批局根据《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变更执业机构的，持与原执业的基层法律服务所解除聘用关系、劳动关系的证明和拟变更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同意接收的证明，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申请更换《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11370305004219106K4370112012002
县级第十六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执业核准机关注销并收回《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申请人写明注销原因，原执业机构盖章后，由区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核11370305004219106K4370112012003
县级山东省司法厅负责指导、监督全省基层法律服务所年度考核工作。 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组织实施对本行政区域内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年度考核工作，审核确定本行政区域内基层法律服务所年度考核等次。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基层法律服务所年度考核的具体实施和初审工作，并提出年度考核等次建议。 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直接管理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由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年度考核工作。11370305004219106K4371012017000
县级 县级 无 11370305004219106K4371012011000

县级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合伙人、住所和修改章程的，应当由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同意后报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批准，或者由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批准。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合伙人、住所和修改章程的，应当由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同意后向上级报送11370305004219106K4371012008001
县级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合伙人、住所和修改章程的，应当由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同意后报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批准，或者由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批准。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合伙人、住所和修改章程的，应当由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同意后报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批准11370305004219106K4371012008002
县级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年度检查考核的初审工作。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区(县)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组织实施对本行政区域内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工作。11370305004219106K4371012000000

行使层级（单选） 权限划分 行使内容 实施编码



是
否 在用 21
否 在用 18
否 在用 19
否 在用 24
否 在用 24
是
否 在用 37
否 在用 37
否 在用 14

业务办理项编码 是否拥有子项 事项状态 事项版本



临淄区司法局
临淄区司法局 法定机关 11370305004219106K
临淄区司法局 法定机关 11370305004219106K
临淄区司法局 法定机关 11370305004219106K
临淄区司法局 法定机关 11370305004219106K
临淄区司法局 法定机关 11370305004219106K
临淄区司法局
临淄区司法局 法定机关 11370305004219106K
临淄区司法局 法定机关 11370305004219106K
临淄区司法局 法定机关 11370305004219106K

实施主体性质（单选） 实施主体编码委托部门（主体性质选委托组织时出现）实施主体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40 无 1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40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初审20个工作日，市级司法行政机关20个工作日。1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40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初审20个工作日，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20个工作日。1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1 30

行政复议应诉科 60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六十日包含节假日7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40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初审20个工作日 1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60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初审20个工作日 1

淄博市临淄区司法局律师工作科 20《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二条：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20

法定办结时限说明 承诺办结时限承办机构 法定办结时限



特别程序时限

无第六条 申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二)高等学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参加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组织的考试合格；  （三）品行良好；  （四）身体健康；  （五) 在基层法律服务所实习满一年，但具有二年以上其他法律职业经历的除外。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自治县（旗），国务院审批确定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西部地区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辖县，可以将前款第二项规定的学历专业条件放宽为高等学校法律专业专科毕业，或者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  第七条  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者曾经取得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的人员，符合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一、三、四、五项规定的，也可以申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参加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考试或者申请执业核准：  （一）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  （二）被开除公职的；  （三）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许可流程图.jpg
无1.与原执业的基层法律服务所解除聘用关系、劳动关系；2.拟变更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同意接收；3.按规定程序向有关机关申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变更许可流程图.png
无（一）因严重违法违纪违规行为被基层法律服务所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的；  （二）因与基层法律服务所解除聘用合同、劳动合同或者所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被注销，在六个月内未被其他基层法律服务所聘用的；  （三）因本人申请注销的；  （四）因其他原因停止执业的。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注销许可流程图.png

正常执业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按规定程序和条件，向有关机关提报年度考核材料。流程图.png
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六十日包含节假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行政复议流程图.jpg《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初审20个工作日，我们会尽快办理。第十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合伙人、住所和修改章程的，应当由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同意后报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批准，或者由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批准。 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流程图_看图王.jpg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初审20个工作日，我们会尽快办理。第十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合伙人、住所和修改章程的，应当由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同意后报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批准，或者由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批准。基层法律服务所注销流程图.jpg

提交材料齐全 行政许可流程图.jpg

承诺办结时限说明 受理条件 办理流程图
存在特别程序（存在是必填）



特别程序种类（单选）特别程序种类（非延长审批）（多选）其他审查方式

0
0
0
1

延长审批 1

0
0
1

到办事现场次数
存在特别程序（存在是必填）



是 否 自然人 承诺件
是 否 自然人 承诺件
是 否 自然人 承诺件
是 否 自然人,其他组织 承诺件
是 否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企业,行政机关,其他组织承诺件

是 否 其他组织 承诺件
是 否 其他组织 承诺件
是 否 其他组织 承诺件

是否一次办好是否收费（该实施清单具有收费项目信息时选“是”，反之则选“否”）服务对象（多选） 办件类型（单选）



网上办理,窗口办理 是
网上办理 是

网上办理,窗口办理 是
网上办理 否

窗口办理,快递申请,网上办理 否

网上办理,窗口办理 否
网上办理 否
网上办理 否

办理形式（多选） 是否一窗受理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移动端办理地址



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401室 否
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401室 否
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401室 否
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401室 否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科否

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401室 否
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401室 否
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 临淄区司法局401室 否

计算机端在线办理跳转地址 办理地点 是否进驻政务大厅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



窗口名称 窗口序号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00乘坐6路/K6路、27路、65路/K65路、67路、275路到近江南站（公交站）下车后往西100米。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00乘坐6路/K6路、27路、65路/K65路、67路、275路到近江南站（公交站）下车后往西100米。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00乘坐6路/K6路、27路、65路/K65路、67路、275路到近江南站（公交站）下车后往西100米。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00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00乘坐6路/K6路、27路、65路/K65路、67路、275路到近江南站（公交站）下车后往西100米。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12:00 下午13：30-17:00乘坐6路/K6路、27路、65路/K65路、67路、275路到近江南站（公交站）下车后往西100米。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12:00  ，下午13:30-17:00乘坐6路/K6路、27路、65路/K65路、67路、275路到近江南站（公交站）下车后往西100米。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00 

办理时间 交通指引
是否进驻政务大厅



窗口咨询地址 咨询网址 咨询微博 咨询电话号码

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401室 0533-7225681
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401室 0533-7225681
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401室 0533-7225681

0533-7225681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公共法律服务大厅行政复议窗口 0533-7221314

0533-7225681
0533-7225681
0533-7225681

咨询方式



信件邮寄的接受地址 电子邮箱地址 窗口投诉地址 投诉网址

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209室
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209室
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209室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科

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401室

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 淄博市临淄区司法局401室

咨询方式 监督投诉方式



投诉电话号码 信件邮寄的接受地址 投诉邮箱地址

0533-7220377
0533-7220377
0533-7220377
0533-7225681
0533-7221314

0533-7225681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401室
0533-7225681
0533-7220377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 淄博市临淄区司法局209室

计划生效日期
监督投诉方式



系统名称 是否自建系统 数据库系统（单选）

山东省基层法律服务系统 否
山东省基层法律服务系统 否
山东省基层法律服务系统 否

山东省行政复议行政应诉管理平台 是 sqlserver

基层法律服务信息管理系统 否

计划取消日期
是否存在运行系统



业务系统负责人姓名 业务系统负责人联系方式 系统访问地址 是否还在运维

http://sft.shandong.gov.cn/flfwsgl/login.jsp否
http://sft.shandong.gov.cn/flfwsgl/login.jsp否
http://sft.shandong.gov.cn/flfwsgl/login.jsp否

王莹 18364120210http://123.232.119.108:9086/xzfy/background/login.html是

http://sft.shandong.gov.cn/jcflfw/syslogin/slogin.jsp是

是否存在运行系统



系统层级（单选） 系统的网络接入情况

省级 电子政务外网 是 徐平
省级 电子政务外网 是 李连营
省级 电子政务外网 是 李连营

是 李连营
省级部门 互联网 是 张帅

是 李连营
省级部门 外网 是 李连营

是 李维兰

是否公示 填报人姓名
是否存在运行系统



0533-7225681 无 初审件
0533-7220377 无 初审件
0533-7220377 无 初审件
0533-7220377 无 初审件
0533-7221314 无 自办件

0533-7220377 无 初审件
0533-7220377 无 初审件
0533-7225681 无 初审件

通办范围（单选） 办理方式（单选） 联办机构填报人联系方式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 法律依据 结果名称 结果样本

中介服务



联系方式 办理结果类型（单选）

无 审查意见 其他
无 初审 其他
无 初审表 其他

建议 其他
无 行政复议决定书 其他

无 同意或不同意意见 其他
无 初审意见 其他

初审意见和考核等次评定建议 其他

数量限制 办理结果名称
中介服务 办理结果类型



有效时限 文书编号格式 文号启用时间 办理结果样本

办理结果类型



具体说明 详细说明 网上预约

http://zblzzwfw.sd.gov.cn/lz/department/departmentHall/departmentHallInfo?id=370305sfj
http://zblzzwfw.sd.gov.cn/lz/department/departmentHall/departmentHallInfo?id=370305sfj
http://zblzzwfw.sd.gov.cn/lz/department/departmentHall/departmentHallInfo?id=370305sfj

http://zblzzwfw.sd.gov.cn/lz/public/index

附表

是否带有附件、附表、附图（多选）
办理结果类型 支持预约办理



电话预约

0533-7225681 电话查询0533-7225681 否 否
0533-7225681 电话查询0533-7225681 否 否
0533-7225681 电话查询0533-7225681 否 否
0533-7225681 电话查询0533-7225681 否 否
0533-7221314 电话查询0533-7221314 否 否

0533-7225681 电话查询0533-7225681。 否 否
0533-7225681 电话查询0533-7225681 否 否
0533-7225681 电话查询0533-7225681 否 否

办理进程及结果查询 是否支持自助终端办理 是否支持网上支付
支持预约办理



窗口领取 否
窗口领取 否
窗口领取 否

其他 直接送达 否
窗口领取,邮寄送达 是

否
窗口领取 否

窗口领取,其他 直接送达 否

具体下载网址 其它情况说明 是否支持物流快递送达方式（多选）



是互联网咨询,互联网预审,互联网办理,互联网收件,互联网受理http://sft.shandong.gov.cn/flfwsgl/login.jsp徐平
是互联网咨询,互联网预审,互联网办理,互联网收件,互联网受理http://sft.shandong.gov.cn/flfwsgl/login.jsp徐平
是互联网咨询,互联网预审,互联网办理,互联网收件,互联网受理http://sft.shandong.gov.cn/flfwsgl/login.jsp徐平
是 互联网咨询,互联网收件,互联网预审
是互联网咨询,互联网收件,互联网预审,互联网受理,互联网办理 临淄区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科

是互联网咨询,互联网办理,互联网收件,互联网预审,互联网受理http://zblzzwfw.sd.gov.cn/lz/public/index
是互联网咨询,互联网收件,互联网预审,互联网办理,互联网受理http://zblzzwfw.sd.gov.cn/lz/public/index
是互联网咨询,互联网收件,互联网预审,互联网受理,互联网办理,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互联网电子证照反馈

网办地址 材料邮寄收件人是否网办 网上办理深度（多选）



0533-7225681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401室
0533-7225681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401室
0533-7225681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401室

0533-7221314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科对案件相关情况核实需要申请人到场。

必须现场办理原因说明材料收件人联系电话 材料邮寄收件地址 渠道类型（单选）



面向自然人事项主题分类（多选）面向自然人地方特色主题分类面向法人事项主题分类（多选）面向法人地方特色主题分类

证件办理
证件办理
证件办理

其他
其他 其他

服务主题



乡镇街道名称 乡镇街道代码 村居社区名称 村居社区代码



扩展字段



基本编码 文书名称 分类 文书级别（单选）
370112012001
370112012002
370112012003
371012017000
371012011000
371012008001
371012008002
371012000000

标准文书



文书类型（单选） 电子模板 实施主体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许可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变更许可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注销许可

对基层法律服务执业机构、人员的年度考核
履行行政复议机构职责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的审核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注销的审核
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

标准文书
事项名称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许可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变更许可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注销许可

对基层法律服务执业机构、人员的年度考核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的审核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注销的审核
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



基本编码 依据类别（单选） 制定机关 依据名称
370112012001 部门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
370112012002 部门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
370112012003 部门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
371012017000 部门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
371012017000 部门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
371012017000 其他规范性文件 山东省司法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基层法律服务所年度考核办法》《山东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年度考核办法》《山东省基层法律服务年度考核印章样式及使用说明》的通知
371012011000 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371012011000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371012011000 地方性法规 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 山东省行政复议条例
371012008001 部门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
371012008002 部门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
371012000000 部门规章 司法部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
371012000000 部门规章 司法部 《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办法》

基本信息—设定依据



发布令号（文号） 具体规定内容 原文下载地址 实施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138号第九条  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颁发《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http://www.moj.gov.cn/Department/content/2018-03/06/594_205119.html临淄区司法局

司法部令138号第十五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变更执业机构的，持与原执业的基层法律服务所解除聘用关系、劳动关系的证明和拟变更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同意接收的证明，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申请更换《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得变更执业机构：  （一）本人承办的业务或者工作交接手续尚未办结；  （二）本人与所在基层法律服务所尚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三）本人有正在接受调查处理的违反执业纪律的行为。http://www.moj.gov.cn/Department/content/2018-03/06/594_205119.html临淄区司法局
司法部令138号第十六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执业核准机关注销并收回《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一）因严重违法违纪违规行为被基层法律服务所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的；  （二）因与基层法律服务所解除聘用合同、劳动合同或者所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被注销，在六个月内未被其他基层法律服务所聘用的；  （三）因本人申请注销的；  （四）因其他原因停止执业的。 http://www.moj.gov.cn/Department/content/2018-03/06/594_205119.html临淄区司法局

2000年3月司法部令第59号公布，2017年12月司法部令第137号修订第二十九条：“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年度考核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依据本办法和有关规定制定。” 第三十一条：“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年度考核材料，经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后报送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或者由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审核。” 第三十二条：“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在年度考核中，对有本办法第三十六条所列行为、尚未处理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按照本办法第三十六条至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进行处理。在年度考核中，不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在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监督下，限期整改。期满后仍不符合本办法相关规定的，应当办理注销手续。http://www.moj.gov.cn/government_public/content/2018-01/01/fggz_12993.html临淄区司法局
2000年3月司法部令第60号公布，2017年12月司法部令第138号修订第四十条：“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进行年度考核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依据本办法和有关规定确定。” 第四十二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年度考核材料，由基层法律服务所报经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后报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或者由基层法律服务所报所在地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审核。” 第四十三条：“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在年度考核中，对有本办法第四十六条所列行为、尚未处理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按照本办法第四十六条至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处理。”http://www.moj.gov.cn/Department/content/2018-03/06/594_205119.html临淄区司法局

鲁司【2018】50号《山东省基层法律服务所年度考核办法》第二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年度考核，是指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所上一年度的执业和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对其执业和管理状况做出评价的活动；第四条  山东省司法厅负责指导、监督全省基层法律服务所年度考核工作。 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组织实施对本行政区域内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年度考核工作，审核确定本行政区域内基层法律服务所年度考核等次。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基层法律服务所年度考核的具体实施和初审工作，并提出年度考核等次建议。 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直接管理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由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年度考核工作。《山东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年度考核办法》第二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年度考核，是指司法行政机关和基层法律服务所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上一年度执业活动进行检查，对执业表现做出评价，评定考核结果等次，记入本人执业档案的活动；第四条　山东省司法厅负责指导、监督全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年度考核工作。  　　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组织实施对本行政区域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年度考核工作，审核确定本行政区域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年度考核等次。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年度考核的具体实施，负责考核材料和考核等次的初审工作。  　　由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直接管理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其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年度考核工作由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  　　第五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建立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活动的年度考核制度，负责组织本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上一年度执业活动的考核评价，提出考核等次建议。http://www.shandong.gov.cn/art/2018/7/25/art_2522_17111.html临淄区司法局
1999年4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六号公布，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根据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1709/ff2f2aadd940478999f6ef01d4daeeb7.shtml临淄区司法局

国务院令第499号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http://www.moj.gov.cn/government_public/content/2017-08/25/593_202837.html临淄区司法局
2003年11月28日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09年7月24日山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第一章第三条、第四条，第三章，第四章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4%B8%9C%E7%9C%81%E8%A1%8C%E6%94%BF%E5%A4%8D%E8%AE%AE%E6%9D%A1%E4%BE%8B/1912791?fr=aladdin临淄区司法局

2000年3月30日司法部令第59号公布　根据2017年12月25日司法部令第  137号修订第十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合伙人、住所和修改章程的，应当由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同意后报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批准，或者由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批准。 第十四条 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按年度将本地区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注销的情况报省、自治区、直辖市 司法行政机关备案。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280584.htm临淄区司法局
司法部令137号第十一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  （一）不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具备的条件，经限期整改仍不符合相关规定的；  （二）停办或者决定解散的；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终止的其他情形。  基层法律服务所无正当理由停止业务活动满一年的，视为自行停办、解散，应当终止。 http://www.moj.gov.cn/government_public/content/2018-01/01/fggz_12993.html临淄区司法局

司法部令第142号第五十九条：“律师事务所应当于每年的一季度经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向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上一年度本所执业情况报告和律师执业考核结果，直辖市的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情况报告和律师执业考核结果直接向所在地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交，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年度检查考核。具体年度检查考核办法，由司法部规定。”http://www.moj.gov.cn/government_public/content/2018-12/13/gggs_44271.html临淄区司法局
司法部令第121号第二条：“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是指司法行政机关定期对律师事务所上一年度的执业和管理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对其执业和管理状况作出评价。”第四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工作。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区(县)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组织实施对本行政区域内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工作。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年度检查考核的初审工作。”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0/content_1709315.htm临淄区司法局

基本信息—设定依据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许可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变更许可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注销许可

对基层法律服务执业机构、人员的年度考核
对基层法律服务执业机构、人员的年度考核
对基层法律服务执业机构、人员的年度考核

履行行政复议机构职责
履行行政复议机构职责
履行行政复议机构职责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的审核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注销的审核
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
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环节名称 办理内容 办理时限
370112012001 申请申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的，应当填写申请执业登记表，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学历证书和考试合格证明，或者第七条规定的资格证书；  （二）基层法律服务所对申请人实习表现的鉴定意见，或者具有二年以上其他法律职业经历的证明；  （三）基层法律服务所出具的同意接收申请人的证明；  （四）申请人的身份证明。1个工作日
370112012001 初审申请执业核准材料，由拟聘用申请人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提交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由其出具审查意见后报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或者由拟聘用申请人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报所在地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审核。自决定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
370112012002 办理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变更材料初审。20个工作日
370112012003 办理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注销材料初审。20个工作日
371012017000 初审依规开展年度考核材料初审工作，提出基层法律服务执业机构年度考核建议。90个工作日
371012011000 申请 接受行政复议申请材料 1个工作日
371012011000 受理 审查行政复议申请材料，确定是否受理、补正后受理、不予受理、告知收到行政复议申请材料后5个工作日内
371012011000 审结在法定期限内审理案件，做出行政复议决定，并书面送达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第三人）收到行政复议材料后60个工作日内
371012008001 受理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合伙人、住所和修改章程的初审20个工作日
371012008002 受理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提交的材料初审 20个工作日
371012000000 提交材料律师事务所接受年度检查考核，应当在完成对本所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和本所执业、管理情况总结后，依据本办法规定的检查考核内容，按照规定时间，向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报送本所上一年度执业情况报告和对本所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的情况，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二）开展业务活动的统计报表；  （三）纳税凭证；  （四）年度内被获准的重大变更事项的批件；  （五）获得行政或者行业表彰奖励、受到行政处罚或者行业惩戒的证明材料；  （六）建立执业风险、事业发展等基金的证明材料；  （七）为聘用律师和辅助人员办理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的证明材料；  （八）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参加社会服务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的证明材料；  （九）履行律师协会会员义务的证明材料；  （十）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20个工作日
371012000000 初审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收到律师事务所报送的材料后，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进行审查，发现报送的执业情况报告及有关材料不齐全或者有疑义的，应当要求律师事务所予以补充或者作出说明，必要时可以进行调查核实。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审查，出具初审意见和考核等次评定建议，连同律师事务所报送的材料，一并报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20个工作日
371012000000 办结 审查 20个工作日

基本信息—办理流程



办理结果 实施主体
受理或者不受理 临淄区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许可

初审意见 临淄区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许可
申请变更执业机构审批表审核通过盖章临淄区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变更许可

出具审理结果，是否同意注销 临淄区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注销许可
建议 临淄区司法局对基层法律服务执业机构、人员的年度考核

收到行政复议申请材料 临淄区司法局 履行行政复议机构职责
不予受理、受理、补正、告知 临淄区司法局 履行行政复议机构职责

维持、驳回、确认违法、责令履行、变更、终止、调解（和解）临淄区司法局 履行行政复议机构职责
初审表 临淄区司法局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的审核
初审表 临淄区司法局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注销的审核
受理 临淄区司法局 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

初审意见或考核建议 临淄区司法局 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
审核通过、审核不通过、补充补正临淄区司法局 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

基本信息—办理流程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环节名称 办理部门 办理人姓名
370112012001 受理 临淄区司法局 徐平
370112012001 初审 临淄区司法局 徐平
370112012001 办结 临淄区司法局 徐平
370112012002 初审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徐平
370112012003 初审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徐平
371012017000 初审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徐平
371012011000 受理 行政复议应诉科 张帅
371012011000 审理 行政复议应诉科 张帅
371012011000 决定 行政复议应诉科 张帅
371012008001 初审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徐平
371012008002 初审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徐平
371012000000 提交材料 律师工作科 李维兰
371012000000 初审 律师工作科 李维兰
371012000000 办结 律师工作科 李维兰

基本信息—业务流程



办理人职务 所在处室 办理内容 审查标准
科长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审查申请材料《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
科长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审查申请材料《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
科长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作出审查意见，报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
科长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变更材料初审。第十五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变更执业机构的，持与原执业的基层法律服务所解除聘用关系、劳动关系的证明和拟变更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同意接收的证明，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申请更换《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得变更执业机构：  （一）本人承办的业务或者工作交接手续尚未办结；  （二）本人与所在基层法律服务所尚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三）本人有正在接受调查处理的违反执业纪律的行为。
科长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注销材料初审。第十六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执业核准机关注销并收回《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一）因严重违法违纪违规行为被基层法律服务所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的；  （二）因与基层法律服务所解除聘用合同、劳动合同或者所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被注销，在六个月内未被其他基层法律服务所聘用的；  （三）因本人申请注销的；  （四）因其他原因停止执业的。
科长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依规开展年度考核材料初审工作，提出基层法律服务执业机构年度考核建议。1.【部委规章】《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2000年3月司法部令第59号公布，2017年12月司法部令第137号修订）第二十九条：“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年度考核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依据本办法和有关规定制定。” 第三十一条：“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年度考核材料，经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后报送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或者由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审核。” 第三十二条：“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在年度考核中，对有本办法第三十六条所列行为、尚未处理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按照本办法第三十六条至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进行处理。在年度考核中，不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在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监督下，限期整改。期满后仍不符合本办法相关规定的，应当办理注销手续。”                              2.【部委规章】《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2000年3月司法部令第60号公布，2017年12月司法部令第138号修订）第四十条：“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进行年度考核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依据本办法和有关规定确定。” 第四十二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年度考核材料，由基层法律服务所报经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后报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或者由基层法律服务所报所在地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审核。” 第四十三条：“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在年度考核中，对有本办法第四十六条所列行为、尚未处理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按照本办法第四十六条至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处理。”
科员 行政复议应诉科审查行政复议申请材料，确定是否受理、补正后受理、不予受理、告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是否明确，申请事项是否符合法定范围，申请时间符合法定期限
科员 行政复议应诉科对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被申请人（第三人）提交的答复材料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山东省行政复议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
科员 行政复议应诉科在法定期限内做出行政复议决定，并书面送达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山东省行政复议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
科长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合伙人、住所和修改章程的初审对提供的变更材料和变更申请表初审。
科长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初审 是否符合变更条件和情形。
科长 律师工作科律师事务所接受年度检查考核，应当在完成对本所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和本所执业、管理情况总结后，依据本办法规定的检查考核内容，按照规定时间，向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报送本所上一年度执业情况报告和对本所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的情况，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二）开展业务活动的统计报表；  （三）纳税凭证；  （四）年度内被获准的重大变更事项的批件；  （五）获得行政或者行业表彰奖励、受到行政处罚或者行业惩戒的证明材料；  （六）建立执业风险、事业发展等基金的证明材料；  （七）为聘用律师和辅助人员办理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的证明材料；  （八）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参加社会服务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的证明材料；  （九）履行律师协会会员义务的证明材料；  （十）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律师事务所接受年度检查考核，应当在完成对本所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和本所执业、管理情况总结后，依据本办法规定的检查考核内容，按照规定时间，向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报送本所上一年度执业情况报告和对本所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的情况，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二）开展业务活动的统计报表；  （三）纳税凭证；  （四）年度内被获准的重大变更事项的批件；  （五）获得行政或者行业表彰奖励、受到行政处罚或者行业惩戒的证明材料；  （六）建立执业风险、事业发展等基金的证明材料；  （七）为聘用律师和辅助人员办理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的证明材料；  （八）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参加社会服务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的证明材料；  （九）履行律师协会会员义务的证明材料；  （十）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科长 律师工作科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收到律师事务所报送的材料后，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进行审查，发现报送的执业情况报告及有关材料不齐全或者有疑义的，应当要求律师事务所予以补充或者作出说明，必要时可以进行调查核实。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审查，出具初审意见和考核等次评定建议，连同律师事务所报送的材料，一并报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收到律师事务所报送的材料后，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进行审查，发现报送的执业情况报告及有关材料不齐全或者有疑义的，应当要求律师事务所予以补充或者作出说明，必要时可以进行调查核实。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审查，出具初审意见和考核等次评定建议，连同律师事务所报送的材料，一并报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
科长 律师工作科 审查 《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办法》

基本信息—业务流程



办事时限 办理结果 实施主体
1个工作日 受理或者不受理通知书 临淄区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许可

自决定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 审查意见 临淄区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许可
自决定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 审查意见 临淄区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许可

20个工作日 初审表 临淄区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变更许可
20个工作日 初审表 临淄区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注销许可
90个工作日 建议 临淄区司法局对基层法律服务执业机构、人员的年度考核

收到行政复议材料后5个工作日内不予受理，受理，补正，告知 临淄区司法局 履行行政复议机构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在60天内完成。需要延长审理期限的，最长不超过30天审理结束 临淄区司法局 履行行政复议机构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在60天内完成。需要延长审理期限的，最长不超过30天维持、驳回、确认违法、责令履行、变更、终止、调解（和解）临淄区司法局 履行行政复议机构职责

20个工作日 初审表 临淄区司法局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的审核
20个工作日。 初审表 临淄区司法局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注销的审核
20个工作日 受理 临淄区司法局 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
20个工作日 初审意见和考核等次评定建议 临淄区司法局 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
20个工作日 审核通过、审核不通过、补充补正临淄区司法局 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

基本信息—业务流程
事项名称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许可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许可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许可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变更许可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注销许可

对基层法律服务执业机构、人员的年度考核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的审核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注销的审核
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
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
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



基本编码 材料名称 材料分类（单选） 材料类型（单选）
370112012001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申请执业登记表 文本类 原件
370112012001 学历证书 其他类 原件
370112012001全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准入考试合格证明（或者提供法律职业资格证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证）文本类 原件
370112012001基层法律服务所对申请人实习表现的鉴定意见或者具有二年以上其他法律职业经历的证明文本类 原件
370112012001 职业情况证明（无职业证明） 文本类 原件
370112012001 身份证明（居民身份证） 结果文书类 复印件
370112012001基层法律服务所出具的同意接收申请人的证明文本类 原件
370112012002与原基层法律服务所解除聘用关系、劳动关系的证明文本类 原件
370112012002拟变更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同意接收的证明文本类 原件
370112012002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申请变更执业机构审批表文本类 原件
370112012002 居民身份证 结果文书类 复印件
370112012002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结果文书类 原件
370112012003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注销审批表 表格类 原件
370112012003 个人申请 文本类 原件
370112012003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其他类 原件
370112012003 居民身份证 结果文书类 复印件
371012017000《山东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年度考核申报表》表格类 原件
371012017000《山东省基层法律服务所年度考核申报表》表格类 原件
371012017000基层法律服务所出具的执业表现年度考核意见文本类 原件
371012017000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其他类 原件
371012017000 上年度法律服务所财务报表 其他类 复印件
371012017000 《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证》副本 其他类 原件
371012017000司法行政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文本类 原件
371012011000 行政复议申请书 文本类 原件
371012011000 行政复议授权委托书 文本类 原件
371012011000 身份证明 其他类 复印件
371012011000 具体行政行为证明材料 结果文书类 复印件
371012011000与该具体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的证明材料文本类 复印件
371012008001 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登记表 表格类 原件
371012008001山东省基层法律服务所名称检索申请表 表格类 原件
371012008001 法律服务所合伙协议 文本类 原件
371012008001 基层法律服务所章程 文本类 原件
371012008001 住所证明 文本类 原件
371012008001 基层法律服务所正、副本 文本类 原件
371012008002 基层法律服务所注销登记表 文本类 原件
371012008002 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证正、副本 其他类 原件
371012008002 向社会公告材料 文本类 原件
371012008002 资产清算材料 文本类 原件
371012008002 合伙人会议决议 文本类 原件
371012000000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文本类 原件
371012000000 开展业务活动的统计报表 文本类 原件
371012000000 纳税凭证 其他类 原件
371012000000年度内被获准的重大变更事项的批件结果文书类 复印件
371012000000获得行政或者行业表彰奖励、受到行政处罚或者行业惩戒的证明材料结果文书类 复印件
371012000000建立执业风险、事业发展等基金的证明材料文本类 原件
371012000000为聘用律师和辅助人员办理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的证明材料文本类 复印件
371012000000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参加社会服务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的证明材料文本类 原件
371012000000履行律师协会会员义务的证明材料 文本类 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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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形式（单选） 纸质材料份数 纸质材料规格 材料必要性（单选）
纸质版 2 A4正反面打印 必要
实物类 1 无 必要
纸质版 1 无 必要
纸质版 1 无 必要
纸质版 1 无 必要
纸质版 3 无 必要
纸质版 1 无 必要
纸质版 1 无 必要
纸质版 1 无 必要
纸质版 3 A4 必要
纸质版 3 无 必要
实物类 1 无 必要
纸质版 3 A4 必要
纸质版 1 非必要
纸质版 1 必要
纸质版 1 必要
纸质版 3 A4双面打印 必要

纸质版和电子版 3 A4正反面打印 必要
1 A4 必要

实物类 1 执业证原件 必要
纸质版 1 必要
实物类 1 《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证》副本 必要
纸质版 1 按司法行政机关要求提供 必要

纸质版和电子版 3 A4纸 必要
纸质版和电子版 1 A4纸 非必要
纸质版和电子版 1 无 必要
纸质版和电子版 1 A4纸 必要
纸质版和电子版 1 不限 必要

纸质版 3 A4纸双面打印 必要
纸质版 3 A4纸 必要
纸质版 3 A4纸张正反面打印 必要
纸质版 3 A4纸张正反面打印 必要
纸质版 1 A4 必要
实物类 1 非必要
纸质版 3 A4双面打印 必要
实物类 1 A4双面打印 必要
纸质版 1 A4双面打印 必要
纸质版 3 A4双面打印 必要
纸质版 3 必要
纸质版 1 必要
纸质版 1 A4 必要
纸质版 1 必要
纸质版 1 必要
纸质版 1 必要
纸质版 1 必要
纸质版 1 必要
纸质版 1 必要
纸质版 1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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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是否可承诺 材料承诺书 空白表格 示例样表
否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登记表.doc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登记表.doc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变更执业机构申请表.doc变更执业机构申请表.doc
否
否 d1f30d31bbae425a2806cbb36be9204.jpgd1f30d31bbae425a2806cbb36be9204.jpg
否 注销审批表.doc 注销审批表.doc

否 山东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年度考核申报表.docx山东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年度考核申报表.docx
否 山东省基层法律服务所年度考核申报表.docx山东省基层法律服务所年度考核申报表.docx
否 年度考核意见.doc 年度考核意见.doc
否 d1f30d31bbae425a2806cbb36be9204.jpgd1f30d31bbae425a2806cbb36be9204.jpg

否 301adc87e804e7b06cef6cefb605cac.jpg301adc87e804e7b06cef6cefb605cac.jpg
否
否 行政复议申请书格式-公民.docx,行政复议申请书格式-法人组织.docx行政复议申请书格式-公民.docx,行政复议申请书格式-法人组织.docx
否 授权委托书格式.docx 授权委托书格式.docx
否
否
否
否 基层法律服务变更登记表.doc基层法律服务变更登记表.doc
否 山东省基层法律服务所名称检索申请表.doc山东省基层法律服务所名称检索申请表.doc
否
否
否

c0198a8585a844c95be56da72810d0c.jpg,e3650522c316f7aabb66755b1af7c6b_副本.jpgfdf7c9d0edc417d8e8bb1ac146ce63f_副本.jpg
否 注销登记表.doc 注销登记表.doc
否 105ce10be9cc33a38171456ceb22c45.jpg,5bdb5f5a9d42b7d0e96f1276e41981d.jpg105ce10be9cc33a38171456ceb22c45.jpg,5bdb5f5a9d42b7d0e96f1276e41981d.jpg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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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渠道（单选） 来源渠道说明 业务分类（单选） 提交方式（多选）
申请人自备 申请人自行下载使用。 审批过程材料 窗口提交
申请人自备 申请人自备 申报提交材料 窗口提交

政府部门核发 无 申报提交材料 窗口提交
申请人自备法律服务所出具或从事相关法律职业的证明材料申报提交材料 窗口提交
申请人自备 无 申报提交材料 窗口提交
申请人自备 无 申报提交材料 窗口提交
申请人自备 无 申报提交材料 窗口提交
申请人自备 无 申报提交材料 窗口提交
申请人自备 无 申报提交材料 窗口提交
申请人自备 无 审批过程材料 窗口提交
申请人自备 无 申报提交材料 窗口提交
申请人自备 无 申报提交材料 窗口提交
申请人自备 无 审批过程材料 窗口提交
申请人自备 申请人自备 申报提交材料
申请人自备 申请人自备 申报提交材料
申请人自备 申请人自备 申报提交材料
申请人自备申请人按照格式模板自行打印即可。申报提交材料 窗口提交
申请人自备 申请人根据模板自行打印即可。 申报提交材料 窗口提交
申请人自备 无 申报提交材料 窗口提交
申请人自备 自行提交原件。 申报提交材料 窗口提交
申请人自备 申请人自备 申报提交材料
申请人自备 申请人自行准备 申报提交材料 窗口提交

其他 无 申报提交材料 窗口提交
申请人自备 申请人自备 申报提交材料 窗口提交,快递邮寄
申请人自备 申请人自备 申报提交材料 窗口提交,快递邮寄
申请人自备 申请人自备 申报提交材料 窗口提交,快递邮寄

其他 由被申请人作出的结果文书 申报提交材料 窗口提交,快递邮寄
申请人自备 申请人自备 申报提交材料 窗口提交,快递邮寄
申请人自备 申请人自备 审批过程材料 快递邮寄
申请人自备 申请人自备 申报提交材料 快递邮寄
申请人自备合伙人经协商一致达成书面合伙协议。申报提交材料 快递邮寄
申请人自备 申请人自备 申报提交材料 快递邮寄
申请人自备 无 申报提交材料 窗口提交
申请人自备 申请人自备 审批过程材料 窗口提交
申请人自备 申请人自备 审批过程材料
申请人自备 申请人自备 申报提交材料
申请人自备 申请人自备 申报提交材料
申请人自备 申请人自备 申报提交材料
申请人自备 申请人自备 申报提交材料
申请人自备 申请人自备 申报提交材料
申请人自备 申请人自备 申报提交材料

中介机构或法定机构产生 法定机构产生 申报提交材料
政府部门核发 政府部门核发 申报提交材料
申请人自备 申请人自备 申报提交材料
申请人自备 申请人自备 申报提交材料
申请人自备 申请人自备 申报提交材料
申请人自备 申请人自备 申报提交材料
申请人自备 申请人自备 申报提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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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须知 受理标准 要求提供材料的依据 备注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原件交回司法行政机关。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申请人书面申请行政复议的，应当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公民的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住所、邮政编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邮政编码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被申请人的名称； （三）行政复议请求、申请行政复议的主要事实和理由； （四）申请人的签名或者盖章； （五）申请行政复议的日期。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 （一）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规定的被申请人； （二）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三）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 （四）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 （五）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 （六）属于收到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机构的职责范围； （七）其他行政复议机关尚未受理同一行政复议申请，人民法院尚未受理同一主体就同一事实提起的行政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无
无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 （一）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规定的被申请人； （二）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三）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 （四）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 （五）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 （六）属于收到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机构的职责范围； （七）其他行政复议机关尚未受理同一行政复议申请，人民法院尚未受理同一主体就同一事实提起的行政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无

公民需提交身份证明；法人或其他组织需提交营业执照（或其他身份证明）、法人代表身份证明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 （一）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规定的被申请人； （二）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三）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 （四）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 （五）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 （六）属于收到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机构的职责范围； （七）其他行政复议机关尚未受理同一行政复议申请，人民法院尚未受理同一主体就同一事实提起的行政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无
无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 （一）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规定的被申请人； （二）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三）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 （四）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 （五）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 （六）属于收到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机构的职责范围； （七）其他行政复议机关尚未受理同一行政复议申请，人民法院尚未受理同一主体就同一事实提起的行政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无
无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 （一）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规定的被申请人； （二）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三）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 （四）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 （五）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 （六）属于收到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机构的职责范围； （七）其他行政复议机关尚未受理同一行政复议申请，人民法院尚未受理同一主体就同一事实提起的行政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合伙协会是法律服务所合伙人之间根据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经自愿、协商一致达成的书面文本协议，无固定模板和样表。
无 无 无基层法律服务所章程是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基本情况的规范性材料，只要载明相关事项即可，无固定的模板和样本。基层法律服务所章程一般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名称、住所；  （二）本所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职责；  （三）执业工作制度；  （四）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及辅助工作人员的聘用、管理办法；  （五）财务管理制度、分配制度；  （六）其他内部管理制度；  （七）停办、解散及清算办法；  （八）章程修改的程序；  （九）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无 无 无住所是法律服务所的执业场所，住所证明是证明法律服务所开班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房屋租赁合同、买卖合同等均可，无固定模板。

变更基层法律服务所名称，需同时提交执业证正、副本，变更其他事项，只需提交执业证副本。
司法部令第137号
司法部令第137号
司法部令第137号
司法部令第1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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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主体
临淄区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许可
临淄区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许可
临淄区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许可
临淄区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许可
临淄区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许可
临淄区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许可
临淄区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许可
临淄区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变更许可
临淄区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变更许可
临淄区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变更许可
临淄区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变更许可
临淄区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变更许可
临淄区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注销许可
临淄区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注销许可
临淄区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注销许可
临淄区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注销许可
临淄区司法局对基层法律服务执业机构、人员的年度考核
临淄区司法局对基层法律服务执业机构、人员的年度考核
临淄区司法局对基层法律服务执业机构、人员的年度考核
临淄区司法局对基层法律服务执业机构、人员的年度考核
临淄区司法局对基层法律服务执业机构、人员的年度考核
临淄区司法局对基层法律服务执业机构、人员的年度考核
临淄区司法局对基层法律服务执业机构、人员的年度考核
临淄区司法局 履行行政复议机构职责
临淄区司法局 履行行政复议机构职责
临淄区司法局 履行行政复议机构职责
临淄区司法局 履行行政复议机构职责
临淄区司法局 履行行政复议机构职责
临淄区司法局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的审核
临淄区司法局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的审核
临淄区司法局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的审核
临淄区司法局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的审核
临淄区司法局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的审核
临淄区司法局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的审核
临淄区司法局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注销的审核
临淄区司法局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注销的审核
临淄区司法局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注销的审核
临淄区司法局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注销的审核
临淄区司法局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注销的审核
临淄区司法局 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
临淄区司法局 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
临淄区司法局 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
临淄区司法局 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
临淄区司法局 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
临淄区司法局 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
临淄区司法局 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
临淄区司法局 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
临淄区司法局 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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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编码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370112012001
370112012002
370112012003
371012017000
371012011000
371012008001
371012008002
37101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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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允许减免 减免收费情形 允许减免依据 减免收费类型（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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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免金额 备注 实施主体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许可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变更许可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注销许可

对基层法律服务执业机构、人员的年度考核
履行行政复议机构职责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的审核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注销的审核
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

收费目录信息
事项名称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许可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变更许可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注销许可

对基层法律服务执业机构、人员的年度考核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的审核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注销的审核
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



基本编码 问题 解答 实施主体
370112012001 咨询电话是多少？ 0533-7225681 临淄区司法局
370112012002 咨询电话是多少？ 0533-7225681 临淄区司法局
370112012003 咨询电话是多少？ 0533-7225681 临淄区司法局
371012017000 每年都要开展吗？ 是的 临淄区司法局
371012011000 什么是行政复议？答：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向有复议权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行政复议机构依照法定程序对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当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的活动。临淄区司法局
371012011000 行政复议活动的法律依据？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及2007年8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及2009年7月24日修订的《山东省行政复议条例》。临淄区司法局
371012011000申请人可以对哪些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向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一）对省直各部门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  （二）对各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  （三）对省政府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临淄区司法局
371012011000申请人何时可以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自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可以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临淄区司法局
371012011000行政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时限？一般情况下，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在受理之日起60日内作出书面的行政复议决定，法律规定审理期限少于60日的，依照法律规定。情况复杂的，经批准，最多可以延长30日。临淄区司法局
371012008001 咨询电话是多少？ 0533-7225681 临淄区司法局
371012008002 咨询电话是多少？ 0533-7225681 临淄区司法局
371012000000 年检时间 每年第一季度 临淄区司法局

常见问题解答



临淄区司法局
临淄区司法局
临淄区司法局
临淄区司法局
临淄区司法局
临淄区司法局
临淄区司法局
临淄区司法局
临淄区司法局
临淄区司法局
临淄区司法局
临淄区司法局

事项名称



部门名称 部门地址 联系电话
370112012001 临淄区人民政府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科）0533-7221314
370112012002 临淄区人民政府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科）0533-7221314
370112012003 临淄区人民政府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科）0533-7221314
371012017000 临淄区人民政府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科）0533-7221314
371012011000
371012008001 临淄区人民政府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科）0533-7221314
371012008002 临淄区人民政府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科）0533-7221314
371012000000 临淄区人民政府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科）0533-7221314

法律救济
行政复议

基本编码



部门名称 部门地址 联系电话
临淄区人民法院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桓公路113号 0533-12368 临淄区司法局
临淄区人民法院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桓公路113号 0533-12368 临淄区司法局
临淄区人民法院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桓公路113号 0533-12368 临淄区司法局
临淄区人民法院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桓公路113号 0533-12368 临淄区司法局
临淄区人民法院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桓公路113号 0533-12368 临淄区司法局
临淄区人民法院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桓公路113号 0533-12368 临淄区司法局
临淄区人民法院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桓公路113号 0533-12368 临淄区司法局
临淄区人民法院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桓公路113号 0533-12368 临淄区司法局

法律救济
行政诉讼

实施主体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许可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变更许可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注销许可

对基层法律服务执业机构、人员的年度考核
履行行政复议机构职责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的审核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注销的审核
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

事项名称


